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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学名师奖评选办法

（文号 ：......）

为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提高教学质量，鼓励学术造

诣深、教学水平高的教师积极投身于本科教学，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研究，树

立教学楷模，决定在我校开展教学名师奖评选工作。现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评选

办法如下：

一、评选的基本条件

（一）从事高校教学工作 5年以上，且受聘为教授或副教授职务。在同等情况下，

承担基础课教学任务的具有教授职务的专任教师优先。

（二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模范遵守职业道德规范，具有

强烈的事业心和协作精神。治学严谨，教风端正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。

（三）积极承担本、专科基础课教学任务，面向本、专科生的课堂教学的工作

量不少于每年 120 学时（其中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学工作量应占工作总量的 60%

以上）；

（四）学术造诣高，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研究工作，并取得公认的研究成果。

（五）有符合时代特点的教学思想，在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取得突出

成绩，有自编本门课程的较高质量教材，主讲课程的电子教案已上网，教学方法先进，

教学效果好，学生评价优秀。

（六）努力从事主讲课程的教学改革和建设，指导和帮助中青年教师不断提高

授课水平，重视教师队伍建设，对形成合理的教学梯队作出重要贡献。

二、评选组织机构

学校成立教学名师奖评选委员会，教学名师奖评选委员会由学校学术委员会兼

任。评选委员会下设评审专家组，评审专家组成员从学校学术委员或其他校内专家

中产生。教务处负责教学名师奖评选的日常工作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本人申请，部门推荐。凡符合评选条件的教师可向所在教学单位提出申请，

经教学单位组织初评、签署推荐意见后报教务处。凡申报者必须填写《广东技术师

范学院教学名师奖候选人推荐表》，并提交 500 字左右的个人简历一份和所有附证

材料（如立项课题、教材、论文、专著、教学成果、科研成果、获奖证书、鉴定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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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等材料的复印件）。

（二）教务处会同人事处、科研处等有关部门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初审。教务处

受理教学名师的申请，并与人事处、科研处一起核查并审定申请人的基本条件及材

料，根据教学名师奖评选指标体系向评审专家组推荐评审对象。

（三）评审专家组进行材料评审和实地评审。

（四）评审专家组向评选委员会报告评审意见。

（五）学校评选委员会评选。评选结果由评选委员会经充分讨论后以无记名投

票方式产生，并报校长办公会审批后可作为教学名师奖候选人。

（六）公示。教务处会同人事处、科研处对教学名师奖候选人的基本情况予以

公示。对教学名师奖候选人有异议的，可在公布之日起 10 日内向教务处以书面形

式提出，并附异议提出者的详细联系方式，工作部门为提出异议者保密。评选委员

会对有异议的教学名师重新审核，并公布处理结果。

四、待遇及职责

（一）获得学校“教学名师奖”教师，学校授予“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学名师”

荣誉称号，颁发荣誉证书，并记入本人业务档案，作为考核、评优、晋级的直接依据。

（二）获奖教师，学校择优推荐参加省级和国家级“教学名师奖”的评审。

（三）获奖教师，应主动配合学校将其主讲课程的电子教案挂到校园网上并予

以及时更新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教学名师奖每两年评选一次。每次评选表彰教学名师 3—5名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